
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及處理業

變更登記
申 請 文 件
            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及處理業辦理變更登記應檢具文件確認表　

 乙式，共   份(※請依序排列裝訂)

	文    件    名    稱
	表單編號
	已檢附
	無須檢附

	
	回收業
	處理業
	
	

	變更登記申請表
	回變-01
	處變-01
	
	

	依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規定之文件
	
	
	
	

	一、機構名稱及地址、負責人姓名、住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變更之證明文件（影本）
	回變-02
	處變-02
	
	

	二、登記證除前款以外之應記載事項變更之說明文件
（一）回收、處理項目

（二）回收貯存場或處理廠(場)地點
	回變-03
	處變-03
	
	

	三、申請登記文件內容變更之說明文件
（一）清運設備(回收業適用及處理業採輸出國外處理者適用)
（二）處理流程及設備
（三）污染防制(治)措施
（四）處理後產出之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種類、最大產出量或其再利用、再生利用或處理方式
	回變-04
	處變-04
	
	


應注意事項：
1. 依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」（98年12月2日修正）第五條規定，處理業及廢機動車輛回收業自99年1月1日起，其他回收業自99年7月1日起應採用網路傳輸方式辦理各項申請作業 
2. 處理業之興建及變更，如屬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第二項認定之範圍，應另行依其規定辦理。
3. 回收貯存場及處理廠（場）如有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，其區域不得超過核定之範圍，否則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興辦事業計畫書變更。
4. 回收貯存場及處理廠（場）現況及檢附之文件內容應符合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」與「（各類應回收廢棄物）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」等相關法令規定。
5. 回收業及處理業辦理變更登記，應完整檢具上述各項文件，以A4大小依順序裝訂成冊，並逐頁加蓋騎縫章，各

1. 項證明文件如為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，並請加蓋機構章及負責人章。
6. 表單若不敷填寫，請自行影印使用。
7. 應檢附文件之份數依登記機關規定辦理。 

8. 請依照變更事項選取適用表單。
9. 變更業別、地點（非僅增加廠（場）區範圍），請另案申請登記。

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變更登記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	機構名稱
	

	營利事業登記統一編號
	
	實收資本額*
	新台幣           元

	(非營利事業扣繳統一編號)
	
	
	

	機構地址
	(((

	電話
	
	傳      真*
	

	負責人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戶籍地址
	(((

	聯絡人
	
	電話
	

	行動電話*
	
	電子郵件*
	

	回收

貯存 場
	地址
	(((
(*門牌尚未編定者免填)

	
	地號
	

	
	場區面積

(平方公尺)
	
	最大貯存量

(公斤/月)
	

	登記證應記載事項變更
（請勾選，可複選）
	申請登記文件內容變更

（請勾選，可複選）
	機構及負責人章

	□1.機構名稱
□2.機構地址
□3.負責人姓名
□4.負責人住址
□5.負責人身分證字號
□6.回收項目
□7.回收貯存場地點
□8.除上述以外之原登記證記載事項

	  □9.清運設備
□10.污染防制（治）措施
	(※每份均須用印)


(本申請表一經塗改無效 
(標記＊之欄位如無資訊者免填

(廢潤滑油回收業無貯存場者，回收貯存場資料無須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表單編號：(98)回變-01
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變更登記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	機構名稱
	

	營利事業登記統一編號
/非營利事業扣繳統一編號
	
	工廠登記

證號
	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-□□

	機構地址
	(((

	實收資本額*
	新台幣            元
	電話
	
	傳  真*
	

	負責人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戶籍地址
	(((

	聯絡人
	
	電話
	

	行動電話*
	
	電子郵件*
	

	處  理

廠 (場)
	地址
	((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門牌尚未編定者免填)


	
	地號
	

	
	場區面積

(平方公尺)
	
	廠房面積

(平方公尺)
	

	登記證記載事項變更

(請勾選，可複選)
	申請登記文件內容變更

(請勾選，可複選)
	機構及負責人章

	□1.機構名稱

□2.機構地址
□3.負責人姓名
□4.負責人住址

□5.負責人身分證字號
□6.處理項目
□7.處理廠(場)地點
□8.除上述以外之原登記證記載事項

	□8.清運設備（採輸出國外處理者適用）
□9.處理流程及設備
□10.污染防制（治）措施
□11.處理後產出之再生料及其他□11.廢棄物種類、最大產出量   □11.或其再利用、再生利用或處□11.理方式

	(※每份均須用印)


(本申請表一經塗改無效 
 標記＊之欄位如無資訊者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單編號：(98)處變-01
	【回收業】【處理業】
一、機構名稱及地址、負責人姓名、住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變更之說明文件（影本）

	□機構名稱
□機構地址
	□負責人姓名
□負責人戶籍住址
	□負責人身分證字號


	變

更

說

明
	變更前
	變更後

	
	
	

	※請附變更前後證明文件（影本）

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黏貼處
(※採用黏貼方式者，請於黏貼處蓋機構章及負責人章)


※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，並於騎縫處加蓋騎縫章或機構章或負責人章。
表單編號：(98)回變-02、處變-02

	【回收業】【處理業】二、登記證除前款以外之應記載事項變更之說明文件

	□回收、處理項目
	□回收貯存場或處理廠（場）地點
	□其他            

	簡

要

說

明
	變更前
	變更後

	
	
	

	1.回收業如變更回收項目或回收貯存場地點，而使貯存量、污染防制（治）措施變動者，應一併說明。

2.處理業如變更處理項目或處理廠（場）地點，而使處理量、處理流程及機具、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種類、污染防制（治）措施變動者，應一併說明。
3.「回收貯存場或處理場廠（場）地點」變更，僅限於增加緊鄰原範圍之土地，其土地使用須符合規定、檢附土地合法使用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，並重新繪製平面配置圖。

	※請繪製變更前後之圖片及詳細說明；如有證明文件亦須檢附


※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，並於騎縫處加蓋騎縫章或機構章或負責人章。
表單編號：(98)回變-03、處變-03

	【回收業】【處理業】三、申請登記文件內容變更之說明文件

	□清運設備（回收業適用及處理業採輸出國外處理者適用）
□處理流程及設備（處理業適用）
□污染防制（治）措施
□處理後產出之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種類、最大產出量或其再利用、再生利用或處理方式（處理業適用）

	簡

要

說

明
	變更前
	變更後

	
	
	

	※請繪製變更前後之圖片及詳細說明；如有證明文件亦須檢附



※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，並於騎縫處加蓋騎縫章或機構章或負責人章。
表單編號：(98)回變-04、處變-04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機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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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負責人章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機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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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負責人章)





與正本相符








(負責人章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機構章)





`











(負責人章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機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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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負責人章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機構章)





`











(負責人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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